集团初审意见及答复

1.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对同一估价对象宜选用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，请对收益还原法的适用性进行说明。如适用，增加收益还原法测算过程及结果。
答复：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当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，可只选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。本次评估为土地租金，租金水平多参考市场租赁行为，反映在当前价值时点下的租金，故选用比较法。收益还原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，选择适当的报酬率或资本化率、收益乘数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加，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。收益还原法求取的是土地或房地产价值或价格，并不是求取租金。本次为租金评估，收益还原法不适用于租金评估，故未选用。
收益法是计算房地产价值或价格的方法,不适用于倒算租金价格评估。若采用收益法倒算物业的租金，需要确定其房地产价值以及报酬率两个重要参数，在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的条件下，房地产价值和报酬率尚可通过市场提取法获取，而本次估价对象为工业，该类物业产权交易并不活跃，其房地产价值估算的准确性必然影响最终倒算租金水平产生影响，如此倒算的结果可靠性低。
2.带有建筑物的670.3平方米土地是否出租？如出租，请考虑地上建筑物对最终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答复：根据《估价委托书》及委托人介绍，本次评估仅对应土地租金，且2021年签订的《土地出租合同》也仅为空地对外出租，故本次仅评估土地；地上670.3平方米建筑物为现状存在的产物，仅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，承租人可选择使用，也可选择不使用，故未考虑地上建筑物对租金的影响。
复审意见：地块内5幢平房为委托人所有，带有建筑物的土地及地上空间存在被承租人有效使用的可能，请与委托方再次确认“空地”内涵，再次确认评估价值中是否需包含地上建筑物。
答复：根据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兴国用（2004出）字第00000195号]及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京房权证兴股字第00005448号]复印件，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土地面积共为40307.14平方米（约60亩），建筑面积共为5950.94平方米。本次估价对象为上述描述范围内的部分土地及建筑物，土地面积为23333.45平方米（35亩），地块内有5幢平房，建筑面积合计为670.3平方米。由于上述平房建筑面积较小，约占总建筑面积的11%，且相对于宗地23333.45平方米而言，占比仅为宗地的2.9%，对宗地整体利用影响较小，故本次未写为房地产租金评估报告，仅对宗地利用现状内有无建筑物进行修正；估价对象宗地内有建筑物，而3个案例宗地内均无建筑物，故进行修正，修正幅度为0.5%。
3.P12估价对象用途为仓储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，P26本次评估不以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为估价前提。两个表述是否矛盾？
答复：估价对象法定用途为仓储用途，在法定用途角度符合最高最佳利用，以抵押或核定资产类的评估均可以最高最佳利用为估价前提，但本次评估为租金评估，反映市场租金水平，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，故不以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为估价前提。报告P12已做删除处理。
4.P31区位状况调整幅度中，“产业聚集程度”和“毗邻道路类型与等级”调整幅度为8%，明显大于其他区位因素。请对调整依据和原因进行说明。
答复：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，单项因素的调整因素不宜超过20%，本次产业集聚程度、交通条件的修正幅度为8%，其修正幅度位于0-20%之间，未超过规范要求，修正8%主要考虑到对仓储用地而言，产业集聚程度、交通条件对其影响较大，故修正幅度高于其他修正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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